沪学习办〔2010〕7号

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0年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学习办：

按照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0年度深入开展上海市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的通知》（沪学习办〔2010〕4号）和本市深入推进学习型社区创建工作的要求，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学习办”）将会同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组织开展2010年上海市学习型社区创建申报工作，并从申报单位中，遴选70个街道（乡镇）参加本年度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和范围

参加市级创建的申报单位要有近两年持续开展创建活动的工作基础，有计划、有制度、有步骤、有组织推进，参与率高，持续力强，创建工作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创建自评依据和标准可参照《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评估指标体系》（2010年修订版）。（详见附件1、2）。

已于2008、2009年度参加本市学习型社区创建评估的街道（乡镇），不再参加本年度申报评估工作。

二、申报程序

由街道（乡镇）提出申报，各区县学习办组织推荐，经区县学指委核准后，以区县为单位统一报市学习办。各区县学习办要充分发动街道（乡镇）进行申报，并按照标准严格把关，确保推荐质量。所有申报材料一律由各区县学习办汇总上交，且必须对上报的申报街道（乡镇）按创建质量进行排序。市学习办将组织专家对上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入选创建单位，报市学指委认定批准后予以公布。第四季度市学习办将会同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对入选创建单位开展评估。
三、申报材料

1.区县上报的申报街道（乡镇）排序表

2.《2010年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申报表》（见附件3）

3.创建单位申报报告（创建工作简介，2000字左右）

以上申报材料书面一式八份，须有相关部门盖章。同时报送电子版本（申报材料电子版格式可在www.shlc.gov.cn网站下载）。

四、报送时间

各区县学习办请于2010年7月31日前将申报的纸质材料送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发至wangyf@shtvu.edu.cn（联系人：王一凡  联系电话：25653975；联系地址：大连路1541号1105室，邮编：200086）。

附件：1.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街道）评估指标体系（2010年修订版）

     2.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乡镇）评估指标体系（2010年修订版）

     3.2010年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申报表

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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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街道）评估指标体系

（2010年修订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组织管理28分
	领导重视
	1.有创建工作理念和工作计划。有社区党、政领导牵头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5
	

	
	组织机构
	2.有创建工作管理协调的工作机制，相关部门职责明确，责任落实，运作有效，有工作例会制度。
	5
	

	
	管理制度
	3.有必要的计划、检查、交流、总结、表彰等各项工作制度。
	3
	

	
	
	4.重视创建工作的档案建设和管理。
	3
	

	
	队伍建设
	5.社区学校须有一名专职校长（或常务副校长），有两名或以上的专职管理人员和若干名兼职管理人员。居委会教学点须有一名或以上的兼职办学人员。
	2
	

	
	
	6.有一支相对稳定的、能满足工作需求的专兼职相结合的社区学校教师队伍，比例不少于户籍人口的万分之一。
	2
	

	
	
	7.建立由社区内各类专家、行家为骨干的，有一定数量、能满足学习型社区建设需要的志愿者队伍。培育一支有责任心的社区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团队活动的骨干队伍。
	2
	

	
	
	8.积极组织社区教育工作人员每年参加相关的业务培训。
	2
	

	
	经费投入
	9.确立政府经费投入制度，满足不断发展的创建工作需求。
	2
	

	
	
	10.多渠道筹集创建工作资金。其中，政府投入的日常运作经费每年人均不少于6元。
	2
	

	载体建设20分
	宣传载体建设
	11.社区有固定的宣传阵地、宣传渠道、宣传人员。通过举办社区讲坛、专题讲座、培训、广场文化等活动，进行广泛持续的发动和宣传教育，形成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的氛围。
	4
	

	
	三级办学网络建设
	12.社区学校主动接受区社区学院的业务指导，积极指导辖区内居民教学点的教学工作和学习团队活动，有一定的成效。
	3
	

	
	
	13.社区学校使用面积超过700平方米，教育教学相关设施的利用率达到90％。每个居委会建有一个居民教学点，教学点教室使用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利用率达到90％以上。
	3
	

	
	资源整合利用
	14.区域内90%以上中小学校的学习场所和教育设施向社区开放。区域内企事业等单位的学习、运动场所或教育设施逐步向社区开放。
	2
	

	
	
	15.充分利用社区文化中心、党员活动中心等教育资源以及区域内的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等公益性社会设施开展社区学习教育活动。
	4
	

	
	信息化应用
	16.利用有线广播电视、东方信息苑、上海终身学习网及所在区县学习网站等各种手段、场所和网络资源开展远程学习活动。通过“终身学习卡”等形式注册学习的人数占社区总人数的5%以上。
	4
	

	创建活动

22分
	分人群教育培训
	17.定期为未入托的散居儿童开展早教活动。利用寒暑期和节假日组织社区内青少年开展各类素质教育活动。
	2
	

	
	
	18.为失业人员进入职业市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2
	

	
	
	19.开办适合老年人需求的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教育培训班、专场咨询会及讲座。
	2
	

	
	
	20.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人员进行健康生活辅导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2
	

	
	
	21.对外来人员进行法制、健康卫生、安全防范的职业道德和劳动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2
	

	
	
	22.为区域内的在职人员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
	2
	

	
	群众性学习活动
	23.积极完成上级部门组织的各类市民教育培训活动任务。
	4
	

	
	
	24.丰富学习教育载体，深入开展群众性文化学习活动。
	3
	

	
	
	25.开展楼组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培育有影响力的群众性学习活动品牌。
	3
	

	创建成效

30分
	学习型组织创建
	26.街道党工委积极组织开展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机关的创建活动，并成为学习团队建设的示范。
	4
	

	
	
	27.发挥民间社团作用，培育和发展社区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团队。积极引导活动团队发展为优质的学习团队，有典型范例，学习型团队建设有成效。
	4
	

	
	
	28.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开展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积极组织辖区内家庭开展学习型家庭创建评选活动。 
	3
	

	
	知晓度参与率和满意度
	29.居民对社区提供的教育培训与文化学习活动比较了解，知晓度和参与率较高。
	4
	

	
	
	30.参加过社区教育培训与文化学习活动的居民对活动内容与组织比较满意。
	4
	

	
	居民素质提高度
	31.社区治安稳定，各类案件发生率逐年下降。
	2
	

	
	
	32.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文明程度、和谐程度显著提高。
	2
	

	
	实践成果与特色
	33.重视创建工作的理论研究和成果应用，经常开展专题研讨活动。承担过市级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通过了市级验收。
	2
	

	
	
	34.获得市级及以上的文明街镇、社区教育示范街镇等荣誉或专项奖励。
	2
	

	
	
	35.学习型社区创建工作具有特色，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学习活动品牌，并涌现出一批先进事迹和典型个案。
	2
	

	其他特点
	（创建工作的其他特色，请描述）
	10
	

	总分
	110
	


附件2：

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乡镇）评估指标体系

（2010年修订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组织管理28分
	领导重视
	1.有创建工作理念和工作计划。有镇（乡）党、政领导牵头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5
	

	
	组织机构
	2.有创建工作管理协调的工作机制，相关部门职责明确，责任落实，运作有效，有工作例会制度。
	5
	

	
	管理制度
	3.有必要的计划、检查、交流、总结、表彰等各项工作制度。
	3
	

	
	
	4.重视创建工作的档案建设和管理。
	3
	

	
	队伍建设
	5.镇（乡）社区学校按户籍人口的万分之1.5配备专职管理干部和教师，有一定比例的兼职教师。
	2
	

	
	
	6. 村、居、单位教学点（市民学校、村民学校）须有一名或以上兼职办学人员。
	2
	

	
	
	7.建立由社区内各类专家、行家为骨干的，有一定数量、能满足学习型社区建设需要的志愿者队伍。培育一支有责任心的社区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团队活动的骨干队伍。
	2
	

	
	
	8.积极组织社区教育工作人员每年参加相关的业务培训。
	2
	

	
	经费投入
	9.确立政府经费投入制度，满足不断发展的创建工作需求。
	2
	

	
	
	10.多渠道筹集创建工作资金。其中，政府投入的日常运作经费每年人均不少于2元。
	2
	

	载体建设20分
	宣传载体建设
	11.社区有固定的宣传阵地、宣传渠道、宣传人员。通过举办社区讲坛、专题讲座、培训、广场文化等活动，进行广泛持续的发动和宣传教育，形成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的氛围。
	4
	

	
	三级办学网络建设
	12.镇（乡）社区学校主动接受区社区学院的业务指导，积极指导辖区内村居委教学点的教学工作和学习团队活动，并有一定的成效。
	3
	

	
	
	13.镇（乡）社区学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学校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加挂在镇（乡）成人学校上）。70%村、居、单位教学点（市民学校、村民学校）拥有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的教学和活动用房。
	3
	

	
	资源整合利用
	14.区域内90%以上中小学校的学习场所和教育设施向社区开放。区域内企事业等单位的学习、运动场所或教育设施逐步向社区开放。
	2
	

	
	
	15.充分利用社区文化中心、党员活动中心等教育资源以及区域内的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等公益性社会设施开展社区学习教育活动。
	4
	

	
	信息化应用
	16.利用有线广播电视、东方信息苑、上海终身学习网及所在区县学习网站等各种手段、场所和网络资源开展远程学习活动。通过“终身学习卡”等形式注册学习的人数占社区总人数的5%以上。
	4
	

	创建活动

22分
	分人群教育培训
	17.定期为未入托的散居儿童开展早教活动。利用寒暑期和节假日组织社区内青少年开展各类素质教育活动。
	2
	

	
	
	18.积极为建设新农村服务，开展外来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燎原计划、农科教结合项目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2
	

	
	
	19.开办适合老年人需求的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教育培训班、专场咨询会及讲座。
	2
	

	
	
	20.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人员进行健康生活辅导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2
	

	
	
	21.为失业人员进入职业市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2
	

	
	
	22.为区域内的在职人员继续教育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
	2
	

	
	群众性学习活动
	23.积极完成上级部门组织的各类市民教育培训活动任务。
	4
	

	
	
	24.丰富学习教育载体，深入开展群众性文化学习活动。
	3
	

	
	
	25.开展楼组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培育有影响力的群众性学习活动品牌。
	3
	

	创建成效

30分
	学习型组织创建
	26.镇（乡）党委积极组织开展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机关的创建活动，并成为学习团队建设的示范。
	4
	

	
	
	27.发挥民间社团作用，培育和发展社区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团队。积极引导活动团队发展为优质的学习团队，有典型范例，学习型团队建设有成效。
	4
	

	
	
	28.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开展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积极组织辖区内家庭开展学习型家庭创建评选活动。 
	3
	

	
	知晓度参与率和满意度
	29.居民对社区提供的教育培训与文化学习活动比较了解，知晓度和参与率较高。
	4
	

	
	
	30.参加过社区教育培训与文化学习活动的居民对活动内容与组织比较满意。
	4
	

	
	居民素质提高度
	31.社区治安稳定，各类案件发生率逐年下降。
	2
	

	
	
	32.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文明程度、和谐程度显著提高。
	2
	

	
	实践成果与特色
	33.重视创建工作的理论研究和成果应用，经常开展专题研讨活动。承担过市级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通过了市级验收。
	2
	

	
	
	34.获得市级及以上的文明街镇、社区教育示范街镇等荣誉或专项奖励。
	2
	

	
	
	35.学习型社区创建工作具有特色，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学习活动品牌，并涌现出一批先进事迹和典型个案。
	2
	

	其他特点
	（创建工作的其他特色，请描述）
	10
	

	总分
	110
	


附件3：

2010年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区申报表

	街道（乡镇）名称
	

	街道（乡镇）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街道（乡镇）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E－mail
	

	创建工作简介
	（材料另附，2000字左右）

	街道（乡镇）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学习办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学习办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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